
遺屬年金、撫慰金案件過渡期間簡表 

死亡時點 適用

法規 

※ 

適用

表件 

申請系統 婚姻關係 
(§46) 

領受種類 
(教育部函釋) 

定期性給付限

制 
(§45第 4項、細

則§52第 2款) 

一次退休金餘

額 
(§45第 5項、細

則§59第 4款) 

遺屬一次金 
(§50第 2項、細則

§52) 

107.6.30以前 舊法 舊表 1070630以前 無限制 無法分別請領 不受限制 得申請 舊法 

107.7.1 

│ 

108.6.30 

舊法 新表 1070701以後 無限制 無法分別請領 不受限制 得申請 新法 

除純舊制依退撫新

制實施前原規定 

108.7.1以後 新法 新表 1070701以後 死亡時 10年

以上 

得分別請領 受限制 得申請 新法 

除純舊制依退撫新

制實施前原規定 

※舊法：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、新法：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

※適用法規請參考遺屬金適用法條簡表 


